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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案例分享

農業試驗所

農業工程組

黃國祥助理研究員



農機性能測定簡介

 農委會為配合國內農機廠商申請農業發展基金農機貸款及補

助牌型審核之需，並提供農民選購性能優良之農機，特辦理

農機性能測定業務，交由本所執行以提供性能測定報告供相

關單位參考及查證使用。自辦理以來，截至111年11月底止

，已完成627件新型國產農機之性能測定，並於測試完成後

出版測定報告；本研究並依國內所研發之新型農業機械之機

種，目前計有116項新型農機測定方法與暫行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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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機性能測定要點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九十六年二月十三日(九六)農糧字第0961060160 號令修正

一、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（以下簡稱農委會）為執行農業發展條例第
二十八條規定，辦理農機性能測定，以協助廠商申請農機產品
列入農業發展基金農機貸款及補助牌型範圍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二、農機性能測定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（以下簡稱農試
所）辦理。

三、農機之性能，有國家標準者，由農試所依國家標準選定項目，
作為該項農機之標準；無國家標準者，由農試所擬定暫行基準
，送農委會核定後辦理之。農機之性能測定，除前項選定項目
外，應再進行田間實用性、耐久性實地測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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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農試所為研訂農機性能測定暫行基準，得組成農機性能測定
暫行基準研討小組。農試所辦理農機性能測定，進行田間實
用性、耐久性測定，必要時得邀請農機、機械設計、品管、
農機市場行銷等專家學者及專業農民代表參與。

五、廠商申請農機性能測定應填具申請書（格式由農試所另訂），
並檢附自行性能測定記錄、零件組合圖等各一份，向農試所
提出申請。

六、 農機性能測定所需經費由申請廠商負擔，其收費金額由農試
所訂定，報請農委會核定後實施。

七、 農試所審查申請農機性能測定案件核符規定後，通知廠商繳
費，並與廠商訂定農機性能測定委託合約，合約書內容由農
試所另訂之。
性能測定完成後，農試所應出具性能測定報告書送申請廠商
五份，副知農委會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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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年申測案統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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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10年基準研修訂案統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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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池續航力與連續作業試驗

噴幅試驗作業能力與附著度試驗

飛控及飛航位置準確性試驗

測定工作-以無人施藥機為例



紙本測定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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測定方法與暫行基準-以農用無人飛行載具噴藥機為例





曾列安全基準之舉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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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列為基準之舉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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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安全規範之參考及引用
(以高度智慧化農機為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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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內測定基準-設施內自走
桿式噴藥機(具)



分案協辦測定-農再基金計畫

 一般性農機補助，原則上需先通過性能測定方能列為補助機
種，致使性能測定執行單位農試所測定案量大幅增加。

 礙於農試所人力有限，短期內無法完成劇增之測定案件。為
擴大農機性能測定辦理能量，研提此計畫。

 此統籌計畫名稱為「農機性能測定示範平台計畫」，內含2

個細部計畫，由統籌之農試所及中華農業機械學會研提，
108-110年皆研提單年度計畫。111-114年為4年期計畫。

 此計畫主要工作為協辦測定，由學校教師及改良場人員協辦
實測及報告初稿撰寫，而測定案管理、報告校閱與出版仍由
本所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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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測案件統計

累計受理件數 協辦件數

108年 74 15

109年 63 15

110年 52 20

111年 (至今41件)
目標28件
目前20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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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108及109年度每年度皆各完成15件協測案件，約占該2年度申
測案件21.9%左右。110年申請52件分案20件協測約占年度申
測案件約38.4 %。

➢ 協測案可減輕本所研究實地測定人力負擔，平均每件可節省
研究人員5人天，其他工作人員6人天之工作量。



農機性能測定示範平台計畫執行效益

 學校投入人力協助，並廣邀退休人員參與性能測定工作，增
加農機性能測定量能，有效減輕農試所研究人員測定業務負
擔。並藉此提升各學校傳統農機實測試驗之經驗傳承。

 充實協校設備與儀器運用能力，於110年度已由農機學會採
購相同等級的儀器設備供各校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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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速研發農機推廣-技轉農機自辦測定

 依據農糧署 110年 4月 13日農糧資字第
1101069038號函「研商農機性能測定平台會議
紀錄」討論事項案由二針對大專院校及農委會
試驗改良場所研發並技術移轉廠商之農機性能測
定流程簡化建議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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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件完成自測案件

18



自辦測定機制之完備

 基於第1案辦理經驗，於111年6月21日基準研訂
會議列為議案，討論確定相關作業流程。

 農試所已將相關辦理流程以111年8月4日農試工
字第1112149746號函，函文各大學生物機電工
程系所及各區改良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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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轉農機自辦測定機制主要內涵

 須為通過技轉機型，廠商已備有3台機械。

 由研發單位向農試所申請自辦測定。

 廠商仍需向農試所繳交行政規費目前減半收費後
金額為6千元。

 研發單位自辦測定時農試所派1名人員見證

 自辦測定單位提交測定報告並由農試所校閱並比
照一般測定報告出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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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能測定申請懶人包



進入｢農機(具)性能測定｣網頁

 進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網站 https://www.tari.gov.tw/

 點選本所簡介-研究單位-農業工程組

步驟1

步驟2

步驟3

點選農業工程組

https://www.tari.gov.tw/


 進入農業工程組網站
https://www.tari.gov.tw/sub/content/index.asp?Parser=1,30,416,386,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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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點選業務專區-農機(具)性能測定

步驟4

步驟5
點選農機(具)性能測定

https://www.tari.gov.tw/sub/content/index.asp?Parser=1,30,416,386,404


進入農機性能測定網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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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頁簡介中說明如何申辦

 農機具性能測定二階段申請作業說明:

 第一階段作業：申測廠商須提供申請書、主要規格表、自行測試記錄表
、零件組合圖、公司或工廠登記證影本各一份，原廠型錄三份，先寄本
所進行檢視，格式無誤及文件齊備後，請廠商發函本所正式申請性能測
定，本所會依程序進行審查，通過後正式受理並行文提供合約書版本及
通知應繳交測定費用。

 第二階段作業：申測廠商須依第一階段函覆公文之期限內繳交性能測定
費用及農機性能測定委託合約書(二份)。完成後函覆廠商正式錄案並附
上測定費用收據及用印之合約書，隨後由主測人員聯繫安排後續測定事
宜。

 詳情可參考測定申請網頁內之申辦流程圖、甲式申請書與乙式申請書。



 型錄：申請書所附商品型錄，原則上內容須包含：機種名稱、商品機清
晰照片、重要規格、動力源規格、功能特色以及作業能力(測定基準所需
標稱值) 、廠商地址、連絡資訊等必要之資訊。

 零件組合圖：

(1)本圖須為機械製圖，不得以實機照片取代。

(2)需呈現受測機之主要構件間相關位置與組合情形。

(3)需含主要構件之BOM (Bill_ Of_Material)表

(至少須含編號、主要構件名稱、數量…等)。

 附屬證明文件：部分受測機因涉及法規之緣故，須調查(檢附)相關證明
文件，例如：TS11須檢附馬力曲線圖、TS108須檢附民航局相關檢驗合
格證明...等，詳情可參考受測機適用之農機性能測定方法及暫行基準內
第三條調查項目。



申辦測定辦理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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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下載



先要知道適用何基準



甲式或乙式申請書



下載自測表與規格表



規格表



自測表



型錄與零件組合圖範例



申辦過程相關疑問可洽測定業務承辦人



以上說明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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